附件2

面试资格现场审查需提供材料清单

1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2. 已取得的各层级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套。
3. 已取得的各层级学历、学位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及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在“学信网”下载打印，验证二维码需在有效期内）1套。
4. 现正攻读的学历、学位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及复印件1份（在“学信网”下载打印，且验证二维码需在有效期内）。
5. 在报名平台下载的《黑龙江省科学院2025年度“黑龙江人才周”人才招聘考生报名信息表》2份（本人在空白处签字）。
6. 由现就读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生在读证明及复印件1份。
7. 个人简历1份。
8. 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（本科、硕士和博士阶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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